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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有具體標準，然應以達成該法所定任務之必要者為其限度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並非限定政府於必要時，祇能

對全體人民或全體銀行、公司、工廠之行使債權履行債務加以限制，亦

得對特定地區或具有某種情形之銀行、公司、工廠為之，國家總動員法

實施綱要對此亦有闡明。行政院依據上開法條，所頒重要事業救濟令，

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重要生產、公用、或交通事業，其產品或服務

為國內所需要，或確有外銷市場者，倘因事故，有停工之虞，但有重建

可能及價值者，得向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救濟，以及政府於救濟時，得附

帶限制其債權債務。凡合於該令所定情形及所定種類事業之股份有限

公司，均可有其適用，尚難認為於法有違。至政府對於行使債權履行債

務所得加以限制之範圍，雖按實際需要情形而異，殊難有具體標準，然

應以達成國家總動員法所定任務之必要者為其限度。

釋字第一○七號解釋（54.6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

時效規定之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、第七百七十條，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

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，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，則無相

同之規定，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，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，為適應

此項規定，其回復請求權，應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。

復查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、設

定、喪失、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力」，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：

「依本法所為之登記，有絕對效力」。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

請求權，得罹於時效而消滅，將使登記制度，失其效用。況已登記之不

動產所有權人，既列名於登記簿上，必須依法負擔稅捐，而其占有人又



釋字第一○八、一○九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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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，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

求權，將仍永久負擔義務，顯失情法之平。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

釋，係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。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

人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，應予補充

解釋。

釋字第一○八號解釋（54.7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應自得為告訴之人，知悉犯人最後一次行為或行為終了之時

起算。本院院字第一二三二號解釋應予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若自得為告訴之人最初知悉犯人之時起算，則難免發生犯罪

行為尚在連續或繼續狀態中，而告訴期間業已屆滿，不得告訴之情事，

亦非情理之平。故其告訴期間，應自知悉犯人最後一次之行為或行為終

了之時起算。

本院解釋，除因法令內容變更而失效者外，在未經變更前，仍有其

效力，不得牴觸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一○九號解釋（54.11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或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事先同謀，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

者，均為共同正犯。本院院字第一九○五號、第二○三○號之一、第二

二○二號前段等解釋，其旨趣尚屬一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共同正犯，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，在共同意思範圍內，各自分




